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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记者 李宣良）中央军委
7日至8日召开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专题民主生
活会，紧紧围绕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对照检查贯彻
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情况，联系思想和
工作实际，剖析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
风方面存在的问题，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研究提出
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主
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这次会议是中央军委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重要内
容。为期一天半的专题民主生活会完成了3项议程：听
取全军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情况
及对军委加强作风建设征求意见情况的汇报，军委同志
对照检查自己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军委十项规定情
况作发言，讨论研究加强作风建设的措施和制度。与会同
志在发言中联系实际，把自己摆进去，自我剖析深刻，相互
交流诚恳，提出了许多好的意见和建议，体现了整风精神。

会议认为，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对军
队来说，就要从军委做起。党的十八大以来，军委依据中
央八项规定，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及时制定《中央军委加
强自身作风建设十项规定》。军委同志坚持从自身严起
做起、说到做到，向全军表明真抓真改的鲜明态度和坚定
决心。四总部自觉在改进作风上带好头。全军各大单位
着力坚强党性、强化自觉，下大力解决突出问题，结合实

际建章立制，加大督察执纪力度。
会议指出，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军的胜利

法宝。军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标准更
高、走在前列。抓作风建设，贵在“常”“长”二字，必须发扬

“钉钉子”精神，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善始善终、善做善成。
会议强调，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

靡之风，是教育实践活动的重点。解决“四风”问题，要从
思想根子上抓起，抓住官兵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搞好专
项整治，拿出打硬仗的劲头，坚决啃下这块硬骨头。要通
过狠抓作风建设，把部队带得很有生气、很有活力，形成
全军上下同心协力抓战斗力的强大声势和浓厚氛围。要
大力发扬尊干爱兵、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坚持基层至
上、士兵第一，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团结友爱和谐纯洁的内
部关系。

会议强调，这次教育实践活动，重点是领导班子和领
导干部。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要自觉贯彻“照镜子、
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的总要求，勇于向自身开刀，勇
于自我清洗，勇于刮骨疗伤，在解决问题、推动工作上取
得实实在在的效果。

习近平在讲话中对加强军委自身建设、提高军委工
作水平提出5点要求。

第一，做到听党指挥、政治坚定。党叫干什么就坚决
干，党不允许干什么就坚决不干，带头维护中央权威，维
护军委权威，不能有半点含糊。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

确保枪杆子永远掌握在忠于党的可靠的人手中。
第二，做到善谋打仗、能打胜仗。带兵打仗、指挥打

仗是军委的基本职责。能打仗、打胜仗首先是对军委的
要求。什么时候都要有带领部队打胜仗的观念，全部心
思要向打仗聚焦，各项工作要向打仗用劲。

第三，做到开拓进取、改革创新。实现强军目标是一
项具有很强开拓性的事业，要以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
神，坚决推进军队各项改革，用新的理念、新的视野、新的
方法、新的标准推进军事斗争准备和各项建设。

第四，做到求真务实、真抓实干。实干兴邦，实干兴
军。军委一班人要紧紧围绕实现强军目标想问题、作决
策、抓建设，用战斗力标准检验工作，把说的和做的真正
一致起来，把对上负责和对下负责真正一致起来，多干打
基础、利长远的工作，既要锐意创新，又要防止急功近利，
不受虚言，不听浮术，不采华名，不兴伪事。

第五，做到廉洁自律、风清气正。要牢固树立正确的
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坚持自重、自省、自警、自励，带
头遵守廉洁自律各项规定，坚决不搞特殊化，坚决不搞特
权，坚决不搞不正之风，坚决不搞腐败。选人用人是广大
干部最关心的问题，军委的同志要有宽阔的胸襟，坚持德
才兼备，坚持五湖四海，注重选贤任能，为强军目标的实
现奠定坚实组织基础。

会议审议通过了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有关制度规
定。

习近平主持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认为

改进作风必须自上而下、以上率下

新华社北京7月8日电 7月8日，北京市第二中级
人民法院对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案做出
一审判决，对刘志军以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
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以滥用职权
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
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近日，记者就
社会各界关心的问题采访了该案的审判长、北京市第二
中级人民法院副院长白山云。

问：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一案最近在
你院一审宣判，请简单介绍一下案件的基本情况。

答：被告人刘志军受贿、滥用职权一案，北京市人民
检察院第二分院于2013年4月10日向本院提起公诉，
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6月9日公开开庭审理，
经合议庭评议，于7月8日做出一审宣判。

检察机关指控刘志军犯受贿罪、滥用职权罪两罪，指
控的简要事实为：1986年至2011年，刘志军利用担任郑
州铁路局武汉铁路分局党委书记、分局长，郑州铁路局副
局长，沈阳铁路局局长，原铁道部运输总调度长、副部长、
部长的职务便利，为邵力平、丁羽心等11人在职务晋升、
承揽工程、获取铁路货物运输计划等方面提供帮助，先后
非法收受上述人员给予的财物共计折合人民币6460万
余元；刘志军在担任原铁道部部长期间，徇私舞弊，违反
规定为丁羽心及其与亲属实际控制的公司获得铁路货物
运输计划、获取经营动车组轮对项目公司的股权、运作铁
路建设工程项目中标、解决企业经营资金提供帮助，使丁
羽心及其亲属获得巨额经济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
人民利益遭受特别重大损失。法院审理认为，检察机关
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问：据媒体报道称，开庭审理时公诉人和刘志军的辩
护人争议的焦点是在刘志军受贿的 6460 万余元中，有
4900万元是丁羽心为刘志军办事所用，对此刘志军是否
构成受贿罪，法院对这部分事实是如何认定的？

答：这部分事实的定性确实是庭审中控辩双方争议
的焦点。刘志军授意丁羽心为其疏通关系解决相关事
宜，丁羽心为此花费4900万元。刘志军的这一行为与一
般的直接收受钱款的受贿行为确实有所不同，刘志军并
未直接将该款收为己有，故刘志军的辩护人提出了刘志
军的上述行为不构成受贿罪的辩护意见。法院经审理认
为，在案证据证实，刘志军利用职务便利，为丁羽心及其
亲属获取巨额经济利益提供了帮助；刘志军为防止有关
部门正在办理的何洪达案牵连自己，以及为自己职务调
整创造条件，授意丁羽心疏通关系。刘志军供认其事先
明知丁羽心运作上述事项需花费巨资，且事后丁羽心亦
将花费数千万元的情况告知了刘志军，刘志军虽未直接
占有该款，但该款是丁羽心根据刘志军的授意、为刘志军
的利益而花费；丁羽心的证言亦证实，其花巨资为刘志军
办事，是对刘志军帮助其获取巨额经济利益的回报。综
上，刘志军虽未直接占有上述钱款，但其行为本质上属于
权钱交易性质，法院据此认定刘志军的行为构成受贿
罪。在司法实践中，类似行为也都是按受贿罪来认定的。

问：据之前媒体报道，司法机关针对刘志军案扣押、
冻结了大量资产，这些是否都是刘志军的犯罪所得？

答：根据法院审理查明的事实，刘志军滥用职权使得
丁羽心等人谋取利益30余亿元，对此办案机关在办理丁
羽心案等其他关联案件时扣押、冻结了丁羽心及其他相关
人员的大量现金、股权、房产、书画等物品，此前媒体报道
中所提374套房产、现金等均包括在内。这些款物系刘志
军滥用职权使丁羽心等人获得的非法利益，而非刘志军的
犯罪所得，但反映出刘志军滥用职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
根据办案机关对上述扣押、冻结资产的价值鉴定，法院认
定刘志军滥用职权造成的经济损失大部分已挽回，但考虑

到其徇私舞弊滥用职权，犯罪情节和后果均特别严重，故对
其未予从轻处罚，以滥用职权罪顶格判处有期徒刑十年。

问：刘志军受贿6460万余元，法院对其判处死刑，缓
期二年执行是基于什么理由？

答：刘志军受贿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按照
刑法第三百八十六条和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论罪应对其判处死刑。法院之所以对刘志军未
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而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是基
于刘志军具有以下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

第一，刘志军在有关部门调查期间能如实交代犯罪
事实，且主动交代了办案机关尚未掌握的部分受贿事实，
检察机关及刘志军的辩护律师在庭审中提出依法对其可
从轻处罚。刑法修正案（八）增加的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三
款规定：“犯罪分子不具有自首情节，但是如实供述自己
罪行的，可以从轻处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
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四条规定：“被采
取强制措施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已经宣判的罪犯，如
实供述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罪行，与司法机关已掌握的
或者判决确定的罪行属同种罪行的，可以酌情从轻处
罚。”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刘志军所犯受贿罪具有法定从
轻处罚情节，依法可对其从轻处罚。

第二，案发后刘志军及其家属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
款，其受贿赃款大部分已追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关于办理职务犯罪案件认定自首、立功等量刑情
节若干问题的意见》规定：“受贿案件中赃款赃物全部或
者大部分追缴的，视具体情况可以酌定从轻处罚。犯罪
分子及其亲友主动退赃或者在办案机关追缴赃款赃物过
程中积极配合的，在量刑时应当与办案机关查办案件过
程中依职权追缴赃款赃物的有所区别。”依据上述规定，
刘志军及其家属在案发后配合办案机关追缴赃款，大部
分受贿赃款已追缴，表明其具有积极的认罪态度和悔罪
表现，依法可酌情从轻处罚。

第三，刘志军在侦查、起诉、审判期间认罪态度好，有
悔罪表现。

法院综合考虑全案案情以及刘志军具有的上述法定
和酌定从轻处罚情节，认为对刘志军判处死刑，不是必须
立即执行，故依法做出上述判决。

问：据之前媒体报道，刘志军表示不委托辩护人，法
院为何为其指派辩护人？

答：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四条及最高
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
释》第四十二条的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
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
徒刑、死刑，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通知法律
援助机构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法院向刘志军送达起
诉书副本时，已告知其有委托辩护人提供辩护的权利，刘
志军明确表示不愿委托辩护人，也不同意其亲属代为委
托。鉴于检察机关指控刘志军受贿数额为6460万余元，
依法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以上刑罚，故法院在征得刘志军
本人同意的情况下，由法律援助中心为刘志军指派了两名
辩护人。在庭审前，辩护人查阅了案件材料，多次会见了
刘志军，当庭依据事实和证据为刘志军作了罪轻辩护。

问：法院在庭审前召开了一天庭前会议，而庭审只用
时半天，有质疑称法院开庭是走过场，审判长对此是如何
看待的？

答：庭前会议制度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新增设的程
序，由于在司法实践中适用的时间不长，很多人还不了解。

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第二款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
八十三条规定，对于证据材料较多、案情重大复杂、社会
影响重大的案件，在开庭以前，审判人员可以召集公诉
人、当事人和辩护人，对案件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
是否调取新证等与审判相关问题，了解情况，听取意见。
同时，审判人员还可询问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有无异议，
对有异议的证据，应当在庭审时重点调查；对无异议的，
庭审时举证、质证可以简化。

根据上述规定，法院在刘志军案庭审前依法召集了

公诉人、刘志军及其辩护人参加的庭前会议，除就案件的
管辖、回避、非法证据排除等问题向控辩双方了解情况、
听取意见外，还询问了控辩双方对证据材料的意见，刘志
军及其辩护人对证据内容的客观性、收集的合法性均无
异议。因此在庭审时，检察机关对依法出示的证据采用
了多媒体展示、归纳说明、宣读证言节选等方式予以简化
举证，刘志军及其辩护人对上述举证方式无异议。且刘
志军当庭对检察机关指控其受贿、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
均供认，在法庭辩论阶段亦未提出辩解，其辩护人仅对指
控刘志军受贿4900万元的定性提出意见，使庭审得以半
天结束。在庭审中，控辩双方针对指控的全部事实、证据
充分发表了意见，法庭已查明了案件事实，法院保障了刘
志军的各项诉讼权利。

刘志军一审被判死缓
审判长：刘志军论罪当死，但有三个从轻处罚量刑情节

新华社北京7月8日专电（记者 涂铭 卢国强）7
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某某等人
涉嫌强奸一案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公诉意见
初步认为李某某等人涉嫌强奸罪，且系轮奸。

记者从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获悉，该院于5
月6日受理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移送审查起诉的李
某某等5人涉嫌强奸一案。其间，为完善证据依法退
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一次。现已查明李某某等5人的
行为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三十六条第
三款第（四）项规定，涉嫌构成强奸罪，且系轮奸。

7月8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依法对李某某
等人涉嫌强奸一案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李某某等5人轮奸案
被提起公诉

据新华社长沙7月8日专电（记者 黄兴华 帅
才）因与住院男婴父母出现争执，湖南省岳阳市两名护
士竟在男婴脸上贴出侮辱性的“脏话”。8日，记者从
岳阳市卫生主管部门了解到，两名当事护士已被给予
辞退处理，医院和相关负责人被严肃处理。

据了解，6月7日，岳阳市唐女士在市妇幼保健院
顺产生下一名男婴。第二天开始，男婴哭闹不停，同时
出现了抽搐、呕吐、大小便失禁等症状，被送往新生儿
科病房救治，经诊断为颅内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男
婴的父亲周先生认为，孩子发病是在护士给他打过一
针之后。然而当班护士却不承认给孩子打过针。由于
双方分歧很大，此事处理没有达到一致意见。7 月 4
日，唐女士看望病房的男婴时发现，孩子的脸上被人用
两块透明胶带贴上了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别摸我，我
是一坨屎。”经院方调查，是新生儿科两名护士所为。

目前，岳阳市卫生局决定，对新生儿科两名当事护
士立即辞退。同时，对该院主管副院长提出严厉批评，
给予医院护理部主任和新生儿科护士长撤职处分。

给男婴脸上贴“脏话”
岳阳两名护士被辞退

三沙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
这是三沙市永兴岛北京路上近日安装的路牌。三

沙市成立近一年来，各项基础设施建设进展顺利，污水
处理厂一期工程、海水淡化设施等已投入使用，电网升
压改造、西沙人民医院等工程建设也有序推进，年轻的
三沙市功能日趋完备。 新华社记者 郭程 摄

刘志军出庭画面（视频截图）（新华社发）


